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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青年局青年志願服務計畫 
                                                                     114年7月23日第1143006572號函核定實施 

壹、依據：志願服務法暨相關規定。 

貳、目的：為鼓勵青年投入志願服務，提升本市青年對志願服務之興

趣與專業知能，透過志願服務行動與能力培養，促進青年關懷社

會及參與公共事務。 

參、辦理時間：本計畫為經常性運用志工計畫。 

肆、服務內容： 

一、場館支援：協助接待引導、解說、電話接聽、民眾諮詢等。 

二、活動支援：協助各項活動之規劃、籌備與現場執行等。 

三、行政支援：協助一般行政事務處理、資料整理等。 

四、其他經本局核定之志願服務活動。 

伍、服務時間：以3小時一個時段為原則，尾數（分）不計列，並視活

動及行政需求調整服勤時間。 

陸、召募對象：設籍、就學或就業於本市，對志願服務有興趣、喜愛

接觸人群，並具有耐心細心及服務熱忱之15至45歲青年。 

柒、召募方式：本局視工作需求，不定期辦理志工召募及培訓課程，

以儲備足夠人力資源。 

捌、訓練方式： 

一、基礎訓練：以傳達志願服務理念為主，共計6小時。 

(一)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2小時）。 

(二)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2小時）。 

(三)志願服務經驗分享（2小時）。 

二、特殊訓練：以強化青年志工專業、溝通知能、熟悉服務環境

為主，協助青年實務執行志願服務及專業成長，依課程需求

安排訓練時數。 

三、在職訓練：依志願服務內容適時安排專業課程，依課程需求

安排訓練時數。 

四、注意事項：以上基礎訓練、特殊訓練為必修課程，不得缺課；

如參加非本局辦理之培訓課程，其科目內容與本局課程相關

或本身已具相關專業證照資歷者得提出具體證明，經本局認

定後可抵免訓練時數。 

玖、志工徵選： 

一、符合召募對象資格並於本局召募期間完成報名，經本局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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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或面談後錄取，即具備本局志工受訓資格。 

二、具備本局志工受訓資格，並完成本局辦理之基礎及特殊訓練

課程時數後，正式成為本局志工，將由本局核發志願服務證。 

壹拾、志工權利： 

一、本局或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投保意外事故保險。 

二、志工為無給職，每人每時段連續服務三小時以上得補助交通

及誤餐費，所需經費由本局或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預算項下支

應。 

三、其他有關志工權利之各項規定，依各級主管機關頒布之志願

服務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壹拾壹、志工管理輔導： 

一、本局將依志工實際參與本局志願服務時間發給志願服務紀錄

冊，以資證明。 

二、志工隊置隊長1人，任期為1年，由全體志工選舉，得連選連

任；另得依各項服務內容性質，相互推選代表協助辦理相關

事宜。隊長應擔任本局與志工間溝通橋樑，並協助協調志工

意見、管理志工排班與差勤。 

三、有關志工之服勤等規定，悉依「臺北市政府青年局志工服勤

守則」（如附件）辦理。 

壹拾貳、志工考核： 

一、本局將定期考核志工服務績效，成績優良者，本局得核予獎

勵。 

二、服務期間志工如有不能勝任工作、怠忽職責、曠班、遲到早

退、請假頻繁或其他損及本局之聲譽等情形，將列入考核事

項。經考核後未達60分，本局得不予續任，並得收回服務證、

註銷志願服務證號。 

壹拾參、志工獎勵： 

一、志願服務年資滿1年，服務時數達150小時以上者，得向本

局申請認證服務績效及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二、協助志工申請志願服務獎勵暨榮譽卡之申請，以及相關單

位獎勵事項。 

壹拾肆、本計畫經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未盡事項依志願服

務法相關規定辦理。 


